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财务报销（支出）管理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和简化财务报销程序和手续，方便广大教职工办理财务报销业务，提高工作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等相关制度，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财务报销审批权限

1万元以下（含1万元）的经济业务，由分管计财处的副院长审核批准；1—3万元（含3万元）的经济业务，由分管财务的副院长和院长共同审核批准。3-5万元院长办公会议审核批准，5万元以上由院党委会审核批准。

经济业务结束后，经办人（报销人）将单据按要求整理好，经部门负责人、（实物验收人签字，属于固定资产的需办理入库手续），经分管院领导签字审批，财务负责人签字审批；按上述审批权限办理报销手续。

二、财务报销审核时间

为提高办公效率，简化办事程序，按照学院财务管理的要求，计财处对学院内部实行每周一、周二为报账员受理和审核单据日，每周三、周四为报账员受理和审核单据日，同时为学院计划财务处负责人、分管财务副院长和院长审核签字日，每周五为报账员整理单据、填制发票和支付申请单日。

实行系部预算管理要求建立部门预算经费收支登记账簿，各系部的经费支出要及时登记账簿。同时确定一位系部报账员，各系部的报销单据要有系部报账员统一集中，按照学院规定的受理和审核单据日去计财处审核单据，并由计财处负责人、分管财务副院长、院长签字，并做出解释说明。

    三、报销票据要求

    1.从外单位取得的发票须印有税务监制章并加盖发票专用章（火车、飞机、汽车、轮船及部分交通费票据除外），收据须印有财政监制章并加盖财务专用章。付款单位（俗称台头）须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2.原始票据记载的各项内容均不得涂改、挖补。票据内容填写有错误的，应由出票单位重开。

    3.原始票据应按规定要求分类整齐地粘贴。原始凭证应当在《支出报销单》《差旅费报销单》指定位置粘贴,右边不超过粘贴区，多张单据粘贴时，应均匀、层叠错开平铺，并使之不超过单据规定范围。

4.票据的日期必须在经济事项发生的合理期限内，当年票据应在当年报销。超过一年的票据原则上不得报销,特殊原因需经部门分管院领导审批，并做出解释说明。

    四、报销手续要求

    1.报销人报销各项费用时，须按报销内容分类填制相应的《支出报销单》《差旅费报销单》，报销单上的要素应

填写完整。

2.报销单要有经手人（报销人）、部门负责人和分管副院长、财务负责人和分管财务的副院长、院长签字；购置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低值易耗品和固定资产必须办理入库登记手续，由保管员签字后方可报销。

五、经费报销要求

（一）办公用品、教学用品和实验实训材料

为降低办公用品、教学用品和实验实训材料的采购成本，宜统一集中批量采购，一般每半年采购一次，由各部门提前一个月提出计划，报后勤处审核汇总，经分管院长和院长批准方可采购。集中批量采购由学院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招投标方式采购或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招投标方式采购。
实验实训材料一般由系部提前半年提出采购计划，报实验实训中心汇总审核，经分管院长和院长批准后，由学院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采购。支付方式为转账或汇款支付。

    零星购买办公用品等须凭原始购物（机打）小票和正式发票方能报销；品种少的须在发票上注明购物名称、数量和金额，品种多时须公司提供盖章的购物清单（机打）方能报销。支付方式为转账或公务卡刷卡支付。

（二）招待费
要严格按照学院规定的接待范围、标准和审批程序执行，报销招待费用时要附《接待审批单》，未经审批和未执行公务卡刷卡支付的不予报销。

（三）水、电、暖、物业管理运行费

要加强对水电气的管理，杜绝跑冒滴漏浪费现象。水电气按月结算，不允许用现金支付，要用公务卡刷卡或转账支付。

（四）差旅费

公出人员要严格执行鄂尔多斯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鄂财发【2014】162号的规定、《鄂尔多斯市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鄂财发【2014】235号的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解答的通知》，出差人员在返回一周内必须办理报销手续。计财处加强经费的核算和管理，严格执行经费报销规定，按照批准的人数、天数、路线、公务活动情况、经费计划等进行核销，出差要审批，未按要求审批以及与公务无关的费用和未执行公务卡刷卡支付的一律不予报销。

1.严格控制出差人数、天数和差旅费用。出差人员乘坐飞机由学院主要领导事先出差审批单签字方可报销。 
    2.会议费报销须提供加盖承办单位公章的书面会议通知；如无书面通知或所报会务费、资料费金额与通知不符，不予报销。会议注册费、会务费等相关费用须与差旅费一同报销。

3.不得用公款报销持因私证件出国（境）的费用、不得用公款报销因公出国期间购置私人用品。出境参加会议、合作科研、交流、进修等费用报销须提供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出国批件或教育厅批文。出国签证费、代办手续费等出境相关费用须与出国旅费同时报销。

4、教职工外出培训产生的费用应在教学业务费中支出，科研专项业务产生的差旅费用应列支在专项经费中。

（五）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强化对车辆使用、维修、加油、保险等环节的内部控制，杜绝公务用车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未经审批和未执行公务卡刷卡支付的不予报销。

为减少“三公经费”支出，教职工因公外出一般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未经审批和未执行公务卡刷卡支付的不予报销。外地招生需租车的，由分管副院长批准，并签订租车协议，通过实际发生额报销，票据不合格不予列支。凡不属于公务用车的费用（学生实习实训，实训实验用油等），应列支在相关科目中，杜绝虚增“三公经费”支出。

（六）学生实习

各系部要制定详细的学生实习费用计划，经分管教学院长批准后提前报财务处备案。需租用交通工具的，学院要与其签订车辆租用合同，凭税务部门或财政部门监制的正式发票报销。凡与实习无关的支出一律不得在实习费中报销。

 学生实习费凭实习学生名单报销，支付实习指导费的票据须经教务处审核。

（七）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等购置

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等购置要年初列入学院预算，经学院院长办公会议或党委会议批准方可安排采购，由后勤处上报市财政局采购管理办公室，经批准后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过招投标方式采购。
资产管理部门要建立物品采购登记台账，建立健全物品验收、进出库、保管、领用制度，明确责任，严格管理。

  （八）修缮和维修维护

修缮和维修维护经费要根据学院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在进行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基础上，确定修缮项目，分项安排经费计划。由学院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招投标方式采购或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招投标方式采购。报销经费时要有修缮和维修维护合同和预决算报告。

（九）学生款项的报销

  1.学院发放给学生的各类奖、助学金、困难补助、补贴、勤工助学金等需提供学生姓名、班级、银行卡号、金额的电子文档，由计财处统一发放至学生个人银行账户。

  2.学生活动经费须凭发票等票据报销。学生活动经费不得报销业务招待费。

  3.学生退学费和住宿费，凭学生个人申请由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分管副院长签字，经计财处审核后由本人领取（领取时必须提供由财务出具的收费收据）。

本办法从2019年1月1日起试行，由学院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财务报账流程

附件

财务报账流程图








按照《财务报销管理办法》的规定审核每项经济业务，审核报销人填写格式是否符合要求，金额和计算是否正确。审核有无报销人、部门或系部负责人和分管副院长的签名。相关附件是否齐全，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报销单”则退回报销人。








预算内1-5万元资金使用由院长和分管院长商定。





审批每一笔经济业务，预算内低于1万元资金使用由分管院长和部门负责人商定。





按照《财务报销管理办法》的规定，整理相关原始凭证及相关附件，并填写报销单。





单据交财务处报账员报账





院长审批





分管财务副院长审批





财务处负责人审核





财务处报账员审核





部门和系部分管副院长审签





报销人填制好相应报销单由部门或系部负责人审签





报销人将合法、规范的原始凭证按类别粘贴整齐，


填写相应类别的的报销单





报账员处领取《差旅费报销单》或《支出报销单》





审批预算内5-20万元的资金使用和预算外1-5万元的资金使用需提交院长办公会研究；预算内20万元以上的资金使用和预算外5万元以上的资金调动和使用或追加预算交由学院党委会议讨论决定。











